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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新论

中国古代弹劾制度建构的

四个关键期
￥

汪 强

【提 要 】 中 国 古代弹劾制度是
一项权力监控制度 ， 由御史行使弹劾权 ， 对权力进行监

督 ， 它的发展经历 四个关键期 。 御史本是 内廷官 员 ，
具有君主

“

私人
”

属性 ， 秦汉时弹劾

制度草创 ， 御史被赋予弹劾权 ， 监督权力 的运行 。 唐代洋劾制度进一步发展 ， 并最终形成

风 闻弹劾的具体规则及定型化的 弹劾文 书制度 。 两 宋时君主集权进一步强化 ， 官僚制 亦 随

之 出现职、 权分 离趋向 ， 弹劾制度于此时 出现重大变化 ， 台谏合流趋势逐渐形成 。 清代集

历代之大成 ， 在制度设计上有
“

民族
”

性色彩 ， 但科道合
一使得两 宋以 降的 台 诛合流最终

完成 ， 同 时弹劾文书形制进一步规范 ， 奏折的使用 具有强 烈的 专制 色彩 。
虽 然御史弹劾制

度作为君主监控权力 的手段为 君主专 制服务 ，
但其 中 所蕴含的 分权制衡因 素是一种可 资借

鉴的传统精华 。

【关键词 】 御史 弹劾制度 科道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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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古代很早就发展出权力监督 的观念 ， 即秦汉的草创 、 唐代的发展 、 两宋的 因革 、 清

形成一种专人施行的制度 ， 成为君主控制官僚代的大成 。

的主要手段 。 它在秦代发展为御史制度 ， 御史
行使权力的方式是弹劾 。 在中 国古代 ， 存在大

量关于御史弹劾的词语 ， 略分三种情况 ， 即描
＊ 本文为上海师范大学宪法与行政法教研团队科学成果 ， 并

述行为的 弹劾等 ； 描述行为与结果的弹黜等 ；ｍ ．

？① 参见罗竹风主编 ： 《汉语大词典 》 第 ２ 卷 ， 汉语大词典出版

社 １ ９８８ 年版 ， 第 ７８６
￣

７８７ 页 ； 罗竹风主编 ： 《汉语大词

弹劾制度在中 国古代 比较发达 ， 其主 因在典 》 第 ４ 卷 ， 汉语 大词 典出 版社 １ ９８９ 年 版 ， 第 １ ５ １
？

于 中 国古代官僚制度早熟 ， 专设御史为皇帝１ ５ ６ 页 。

“

耳 目之官
， ，

，

②行使弹劾权 ， 实现监控权力 的 目②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 》 卷 ＂ ８ 《都察院 ． 宪纲 ． 谕旨 ． 顺治

的 。 同时 ， 因进谏的重要 ， 又设谏官 ， 监督帝Ａ￥ ＞＞
°

ｔ 匕 伽 山 ＞
－ 、士办如方分 知 ， １

？

八③ 参见陶百川 ： 《比较监察制度 》 ， （台 ） 三民书局 １ ９７８ 年版 ，

王 。

？宋以后 ， 御史与谏官两系统逐步合
一

， 并胃 ２２ Ｋ 〇

于清代雍正时六科给事中并于十五道而完成合？ 参见 《钦定大清会典 ． 卷六十九》 ； 《清史稿 ． 志九十 ． 职

一

。

？ 中 国古代弹劾制度的建构有 四个关键期 ，官二
？

都察院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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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干乂刀 目 夕陳两汉时期产生风闻弹劾规则的维形 ， 即风


俗使和举 民谣 。 西汉宣帝时期 ， 派遣
“

大中大

１ ？ 秦代弹劾制度的草创与运行夫彊等十二人循行天下 ， 存问鳏寡 ， 览观风俗 ，

秦王羸政自称始皇帝确立皇权后 ， 为监控权
察吏治得失

二
举茂材异伦之士

”

。

？ 东汉 时沿用

力 的运作 ， 以近臣御史监察内 、 外各官 。 御史原
采风使成伊ｊ行举民谣作法 ， 由皇帝派遣官员深

为秦国硝 ， 飼文书 ， ０錯能爐各驢情 ，

人民肖雜民雛为継考课官僚 、 实施弹劾

适合担当监察外官的职责 ； 同时又署记事迹而

有肃正纪纲的 效果 ， 适合从事监察 内官 的活二 三院并立唐代的发展
动 。

①
由此 ， 秦代御史始有弹劾官僚的权力 。

̄

据史书载 ， 秦代已有御史大夫 、 御史中丞 、１ ． 三院制形成与御史

侍御史 、 监察史等官 。 御史大夫为丞相副手 ，唐初
“

因 隋 旧制为御史台
”

，

？
定下三省 、

非专司风宪 ； 其下有御史中丞 ， 系在殿 中掌图六部 、 御史台及九寺体系 。 在高宗至睿宗间 ，

书秘籍及察举非法 ； 侍御史又称柱下史 ， 掌注御史 台屡生变化 ；
至玄宗时确立 台院 、 殿 院 、

言行、 纠诸不法 ； 监察史则监理诸郡 。
？察院三院制 ， 分职行事 ５

？
并形成分道分察制 。

２ ？ 两汉中丞制的设计与运行所谓分道 ， 是将全 国各州分成若干道 ， 于御史

西汉初因袭秦 旧制 ， 仍设御史官 ， 置御史台察院内配置御史专司对各道官吏进行纠察举

府 ， 长官为御史大夫 。 御史大夫在西汉 ，

“

位上劾
；
所谓分察是指察院御史中分出专门人员对

卿 ， 银印青绶 ， 掌副丞相
”

，

③
负责监察弹劾等尚书省六司进行纠察举劾 ？

？

事务 ， 赞襄丞相办理政务 ； 手下有两位具体监２ ． 弹劾过程的规范性

督官员的御史 中丞和中丞 ， 中丞又称御史中执唐代御史弹劾主要分三步骤 ： （ １ ） 受理 。

法 ， 对外督领部刺史 ， 在 内领导十五位侍御史御史弹劾需有依据 ， 或者是本人察访所得 ， 或

工作 ；

？ 但他有受领公卿奏事的职责 ， 具有
“

内者是受理他人控诉 。 对于受理他人控诉 ，

“

旧

官
”

属性 。 西汉成帝时 ， 御史大夫更名为大司 例 ， 御史台不受诉讼 ， 有通辞状者 ， 立于台门 ，

空 ， 与丞相 、 大司马 比肩 ； 御史府方面专 由 中


丞负责 ， 这是从大夫制向 中丞制的转折 ； 刘 秀① 参见钱穆 ： 《中 国史学名著》 ， 九州出版社 ２〇 １ １ 年版 ， 第 ２２

ＳＳＳｔ严： ②＝等撰 ： 《历代职官表 》

兀成大夫制向中丞制的转变 。 自东汉始 ，

“

中丞 ③ 班固 ： 《汉书 》 卷 １９ 《百官公卿表第七上 》 。

为台率
， ，

， 其后各代虽体制 、 名称不同 ， 但皆源④ 参见杜佑
：

《通典 》 卷 ２４ ？职官六 ． 榔史大夫ｈ 《通典 》

汉

／
帝后 ， 中丞官署迁到御史府 ，

⑤

后称为御史台 。

⑥
⑥ 参见纪昀等撰 ： 《历代职官表》 卷 １ ８ 《都察院上》 。

御史府行使弹劾权者为侍御史 、 治书侍御⑦ 参见杜佑 ： 《通典 》 卷 ２４ 《职官六 ． 侍御史 》
。

史 。

，史十五人 ， 归 中丞直接领导 ， 禄秩六
：

百石 ， 品级与丞相的橡吏相当 ， 他们可 以察非 ⑩ 参见纪均等撰 ： 《 历代职官表 》 卷 １８ 《都察院上 》 ； 杜佑 ：

法 、 举弹劾 。

⑦ 治书侍御史在西汉宣帝时设置 ，《通典 》 卷 ２４ 《职官六
．

侍御史 》。

禄秩与侍御史相同 ， 主要从事
“

司法
”

工作 。
⑧

？ 参见范晔 ： 《后汉书 》 卷 ２７ 《百官四 》 。

丨小仍 Ｊ ， 工 ；ＳＣ ／＾手 広 丄 ＴＦ 。

？ 班固 ： 《汉书 》 卷 ８ 《宣帝纪第八》 。

汉代御史主要是选举而来 ， 以 明法为基本要 ？ 参见范晔 ：
《后汉书 》 卷 ６７ 《党锸列传第五十七ｈ

求 。

？ 同时 ， 对已进入官僚序列者 ， 可能 因晋升？ 《唐会要 》 卷 ６〇 《御史台上 ？ 御史台

或保举成为御史 。

⑩ 另 ， 酿又设绣衣御史与 司
？ ？ 御史 台 》

；

隶校尉 。 前者属御史序列 ； 后者则在御史序列？ 参见马端临 ： 《文献通考 》 卷 ５ ３ 《职官七 ． 监察御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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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御史 ， 御史径往门外收采 ， 知可弹者 ， 略其 一步体现在机构的设计上 。

一则御史台 内部进

姓名 ， 皆云
‘

风闻访知
， ”

。

① 开元十四年 （公元
一

步演变 ， 最终形成三 台
“

分权
”

模式 ， 分工

７２ ６年 ） 定下受事御史的制度 ， 由御史轮流值配合 ， 以行使弹劾权 ， 有利 于效率的提高 。 二

班 ， 受理控诉 。

？则分道分察的制度设计 ， 各司其权 ， 利于对中

（２ ） 章劾 。 御史必须据状奏劾 。

一是必须央各部官吏 、 地方官吏的监督纠劾 。

有题写告事人姓名及情节等内容的弹劾公文书 ，唐代弹劾 出现新动 向
——风闻弹劾规则的

在受事御史制度形成后成为定制 。 弹劾公文书使用 。 风闻弹劾规则上可溯 自汉代采风使 、 举

秦汉时已 形成 ， 魏晋时 已 成为一种 固定文体 。 民谣的旧例 ；
洪迈言 ，

“

风闻奏事
……盖 自晋宋

《唐会要 》 记载 ， 御史纠 劾百司不法之事须用奏以下 ， 如北齐沈约 为御史 中丞 ， 奏弹王源 曰 ：

弹 。

？ 二是上状需遵循
一些具体规则 。 第一 ， 联

‘

风闻东海王源
……

”’

；

？ 但成为具体规则 ， 自

名上状 。 唐安史之乱前可联名上状 ， 但安史之唐始 。 虽开元十四年 （公元 ７ ２６ 年 ） 禁止 ， 可

乱后禁止 。
？ 第二 ， 关白台官 。 汉代成帝时 ， 中后代仍屡行之 ， 尤其皇帝或权臣需要打击某种

丞为
“

台率
”

， 其
“

率
”

字使用似乎暗示御史可独势力 ， 需要借助御史力量时 。

立身份弹劾 。 唐初规定御史
“

言于大夫 ， 大事则
一

方幅奏弹之 ， 小事则署名而 已
”

；

“

凡事非大夫 、
二 、 职＋又分离与 ｎ Ｔ ？柬 口＞瓜

中丞所劾而合弹奏者 ， 则具其事为状 ， 大夫 、
—两宋的Ｓ革

中丞押奏、
⑤ 此制 至 中 宗后发生变化 。

⑥ 但 ’

Ｌ 台谏合流的制度运作
“

先进状听进止 ， 许即 不许
ｆ两宋台谏合流 ， 御史有言谏 ， 谏官可弹劾 。

直维＿肃宗时方止 。

？ 其后 ’ 御史官弹＾
吏 ’

虽然 ， 唐代御史 已 尝试言谏 ； 而至两宋 ， 产生

勿再经过此关白 ’＿经过上状 ’ 独立径直
＾ 专 门 的 言谏御史 。 真宗天禧元年 （公元 搬

ｔｆ ｆｍ私體言事触六人 ， 政开帥史言谏之
须在皇帝坐朝时 ， 身着正装 ， 即穿着 白纱

，

衣罩
ｎ 。 仁宗庆历五年 （公元腿 年 ） ， 为弥补谏

以红袍 ，

＾
冠 ， 当

官严重不足 ， 御史台 内部设置谏官御史厅 ， 由

结 决
职责

“

掌供谏浄 ， 凡朝“阐失 ， 大则廷议 ，
／
Ｊ
、

下 ’ 或者被弹劾官吏罢
社封 。

”？
此时 ， 谏官谏浄对象由原先的君ｔ

转向朝政百官 ， 对于君主 ， 谏官只能讽喻谏诤

触缺失 ； 对于百官 ， 齡财行监督之权 ，

’

行弹劾之权 。 由 此 ， 谏官在谏浄过程中 ， 产生
在制度方面 已经相当完善 ， 御史台 已经成为

一

个完全独立于行政部外的监察机构 。 这种独立


性表现在两方面 ，

—

－是＃史台长官不再如秦汉
① 《通典 》 卷 ２４ 《职官六 ． 御史台 》 。

时身兼二职
行政部丞相的副手与监察部御② 参见 《唐会要》 卷 ６０ 《御史台上 ？ 御史台 》 。

史府长官 ， 而是仅为监察部御史 台长官 ， 只专③ 参见 《唐会要》 卷 ５４ 《省号上 ？ 中书省 》 。

注
“

纠弹百官
，，

。 二是御史完全脱离内 台 ， 不再
④ 参见 《唐会要》 卷 ６１ 《御史台中 ． 弹劾》 。

ｔｔ曰 。

二 ⑤ 《唐六典 》 卷 １ ３ 《御史台 》 。

具
“

内官
”

属性 。 隋炀帝时御史夜间值宿禁中⑥ 参见 《新唐书 》 卷 １ ２３ 《列传第 四十八 ． 萧至忠传》 。

的旧制被废除 ， 此制唐代沿袭 。 御史与宫禁的⑦ 参见 《唐会要 》 卷 ６ １ 《御史台中 ？ 弹劾 》 。

距离愈来愈远 ； 御史 由近侍之臣 向耳 目 之臣的
￥ｈ

身份转变 ， 有利于御史台作为一 Ｉ 独兑的 ｉａ ■察 ⑩ 洪迈 ：
《容斋随笔

？ 容斋四笔 》 卷 １３ 《御史风闻 》 。

部门 ， 行使弹劾权 。 唐代御史台的
“

独立
”

进？ 《宋会要辑稿
？ 职官三

？ 五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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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职责 ， 进而引人御史弹劾的功能 御史满 、 汉各两人 。 右都御史为各总督兼领 ， 右副

台 、 谏开始合流 。都御史为各巡抚 、 河道总督 、 漕运 总督兼领 。

２ ． 弹劾制度
一元化趋势左都御史总理都察院院务 ， 左副都御史辅佐左

两宋时将五代所打破的隋唐以后发展到顶峰都御史工作 ， 右都御史与右副都御史不设专务 。

的传统的具有整齐划一的理性化程度较高的官僚都察院设吏 、 户 、 礼 、 兵 、 刑 、 工等六科对应

体制进一步粉碎 ， 构建起具有灵活性的官 、 职 、 六部 。 设掌印给事中满 、 汉各一人 ， 给事中满 、

权分离的中央集权式的文官官僚体制 。

？
御史台汉各一人 。 十五道掌印监察御史满 、 汉各一人 ，

在北宋初虽因袭唐制 ， 但形式上的模仿与实质上监察御史不同道的满 、 汉人员配置一人到三人

的再造产生的后果便是御史台无定员 、 无常职 ； 不等 。 又左都御史及科 、 道之下设有吏员协助

出现大量的权、 知御史类兼差 ， 御史台察纠章劾工作 ， 人员各不等 ， 满 、 汉分开 。
？

的监督功能 ， 澄清吏治的宪台宗 旨难以实现。 元２ ． 清代弹劾制度的运行

丰官制改革及由它而启的六察制为御史台带来新御史行使弹劾权遵循两条规则——独立弹

的活力 。 元丰二年 （公元 １〇７９年 ） 设六察司于御劾规则和风闻弹劾规则 。

“

科道为耳 目之官 ， 职

史台 ， 依据旧例恢复吏 、 户 、 礼 、 兵 、 刑 、 工六在发奸剔弊
”

，

⑥ 为保证御史行使弹劾权时的顺

案 ， 每案设置吏二人 ， 点检在京官司文字 ， 稽察畅 ， 坚持独立弹劾规则 。 即 ， 都察院内 虽有高

纠劾 。

③
元丰三年进一步扩大六察司察纠案劾的下之分 ， 但御史行使弹劾权时只用其本人名义 ，

对象与范围 ， 扩至京师所有官府机构 。
？ 同时 ， 无须其长官同意 。 清代皇帝对风闻弹劾取控制

宋代将六察顺序打乱 ， 监察弹劾更合理 、 有效 。态度 ， 在康熙后有加强趋势 ， 并由 此强化出奏

两宋时官僚制 的变革使得弹劾制度不可避折 （密折 ） 弹劾制度 。
⑦

免向一元化趋势发展 。 其表现在 ：

一是台谏合御史行使弹劾权 ， 在权限、 范围 、 内容等方

流趋势 。 两宋前 ， 御史负责监察弹劾 ， 谏官主面亦较前代有所扩展 。 在权限方面 ， 上可以 弹劾

司讽喻谏浄 ；
两宋时 ， 台谏合流御史与言谏系亲王 、 贝勒 、 贝子 ， 下可以弹劾部院大臣 、 封疆

统互相渗透加剧 。 二是三院制开始合
一的趋势 。 大吏 。

？
在弹劾范 围及 内容上 ， 不仅可弹劾违

台 院侍御史一人 ， 掌贰 台政 ， 实际为台长御史法 ，

？ 亦可弹劾不道德行为 。

⑩ 行使弹劾权的方式

中丞的副官 ， 台院无具体职责 ， 渐有取消趋向 。 则有两大类 ，

一类是面劾 ，

一类是章劾 。 清代弹
又 ， 六察制建立 ， 察皖权限逐渐扩大 ， 有兼并章 ， 初有题本 、 奏折之分 。 其中 ， 题本沿袭明制 ，

其他二院势头 。 同时 ， 御史台御史选任 ， 完全限于高级官僚及科道言官和钦差官员 ；

？ 奏折则是

操持于皇帝之手而不再分施于宰相 、 执政 ， 御

史弹劾制度
一

兀化的趋势进而与中央集权式的 ① 参见 《宋会要辑稿 ． 职官三 ． 五 四 》 。

文官官僚制的发展趋势相合 ， 成为皇帝专制集② 参见袁刚 ： 《中国古代政府机构设置沿革 》 ， 黑龙江出版社

雛发展过程中 的
－

块基石。

③ …

ｍ妄 生
丨

“糾
＿

＇＾
■

么
一 

？④ 参见 《续资治通鉴长编 》 卷 ３０３ 《神宗元丰三年》 。

ｖ－ｉ
ｓ科追ａ

—

⑤ 参见 《钦定大清会典 》 卷 ６９
； 《清史稿 ． 志九十 ．

职官
清代的大成二

． 都察院 Ｌ

⑥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 》 卷 ９ ９８ 《都察院 ． 宪纲
．

谕旨
一

》 ？

１
． 抹上

“

民族
，，

色彩的
“

科道合一
”⑦ 参见 《清实录

． 雍正三年六月 》 。

清代都察院制承明制而来 ， 但进行若干改
Ｊ

革 ， 其中最重要者在雍正时将六科给事中并于⑩ 参见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 》 卷 ９９８ 《都察院 ？ 宪纲 ． 谕旨

都察院 ， 加上原有十五道 ， 确立
“

科道制
”

；
御

一

由防造 合主 彳？么而士 甘由丨＋
Ｂｆｅ 如

？ 参见雷荣广 、 姚乐野 ： 《清代文书纲要 》 ， 四川大学出版社
史监察与谏官 口谏合而为一 ， 其制大略如下 ：膽年版 ， 第 １ ６〇 页 ； 张我德 、 杨若 荷 、 裴 燕生编著 ：

都察院设左都御史满 、 汉各
一

人 ， 左副都御史《清代文书 》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１ ９ ９６年版 ， 第 ４７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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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独立发展出的文书 ， 可能于顺治年间开始使出皇帝专制集权的极致 。 清代对于奏折有特别

用 ，

？
光绪二十七年 （公元 １ ９０１ 年 ） 基本禁用题严格的形制规定 ， 主要是抬书制度 。 当弹劾奏

本 ， 此后臣僚奏事一律使用奏折 。
？弹劾无论是使折中有涉及天地以及与皇权相关字词时 ， 必须

用题本 ， 或者使用奏折 ， 均须遵循严格的形式 。抬一字 、 二字 、 三字不等 。
③ “

违式 ， 由司揭送

３ ． 奏折弹劾
——

古代弹劾制度的大成内 阁参处 。

”？除抬书制度外 ， 亦有惯例须遵循 。

清代弹劾制度集历代弹劾制度之大成 。 从弹如 ， 具奏人官衔姓名下用
“

跪
”

或
“

谨
”

字 ； 另

劾机关看 ， 完成 自唐代出现的
一元化 ， 台谏合流 ， 行奏字抬一字 ， 后接

“

为
”

字 ， 并接着写明弹劾

采科道制 ； 从弹劾御史看 ， 由君主的内官转变为主要事由 ；
正文完成后 ， 写上

“

伏乞皇上圣鉴
”

皇帝的
“

耳 目
”

； 其选任融合科举制即保证御史素等固定套语 ；
尾部必须列明时 日 。 同时 ， 字体要

质又强化忠诚度 ； 从弹劾规则看 ， 风闻弹劾作为求均勻 、 方正、 秀丽 ， 不得用细长的仿宋体 。
⑤

一

种策略 ， 皇帝的操控手法愈发成熟 。 最为重要

者 ， 清代发展出的奏折弹劾 ， 从形式到内容 ， 集本文作者 ： 上海师范 大学法政学院讲师

历代之大成 ， 刻上皇帝专制集权的珞印 。责任编辑 ： 赵俊

弹劾公文书 自魏晋南北朝 已 经发展定型 ，



《文选 》 中将弹劾奏章归为
一

类 ， 并载有弹劾公

文书文 ；
至清代发展出 奏折后 ， 奏折与弹劾制① 参见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 》 卷 １ ３ 《 内 阁 ． 职掌 》 ； 中国第

度相结合 ， 在内 容 、 形式两方面均体现出 集大
油山 六ｍ士 虫化山 一加八如 士明 ） ， 档案出版社 １ Ｐ８５ 年版 ， 第 ２

？
３ 页 。

成之处 。 首先就内仓而 曰 ’ 奏折由二部分组成 ’

② 参见 《光绪朝上瑜档 》 第 ２７ 册 、 《 光绪朝上谕档 》 第 ２８

即首部概述、 中部根据 、 尾部处理意见 。 首部册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１ ９％年版 。

写明具奏弹劾人的官衔姓名 、 概述事 由 ， 此制③ 参见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 》 卷 １０ ４２ 《通政司 》。

于唐代受事御史制度后即确定 ； 奏折中部主要④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 》 卷 １〇４２ 《通政司 》 。

述
“

罪行
，，

及根据 ； 尾部处理意见往往是免职
⑤ 参见张鋪 、 杨若荷 、 裴燕生编著 ： 《清代文书 》 ’ 中国人

与言谏的合一 。 其次在形式上 ， 弹劾奏折体现
’ 胃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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